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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

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评比办法

信息学〔2018〕12 号

为表彰先进，激励学生刻苦学习，勇于奉献，全面发展，促

进校风、学风建设，建立良好的育人环境，学院设立“三好学生”、

“优秀学生干部”荣誉。为了使评优工作更加公平、合理、规范，

特制订本办法。

一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基本条件：

1、政治素质。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，

立场坚定，积极要求进步；

2、遵纪守法。自觉遵纪守法，认真执行学院各项规章制度，

无违纪违规行为；

3、品德修养。热心为同学服务，有较强的集体荣誉感，积

极参与各项工作和集体活动，并能起到带头作用。

4、学习成绩。学习态度端正，勤于思考，虚心好学，能较

好地掌握各门功课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。

5、积极参加体育锻炼，具有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心理素质，

参评学年《国家体育锻炼标准》成绩及格。

（二）必要条件：

1、三好学生：参评学年每学期均获得优秀学生二等奖学金

及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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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优秀学生干部：参评学年需担任学生干部，工作积极、

责任心强，取得一定成绩，且参评学年获得优秀学生奖学金或单

项奖学金至少 1 次。

二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坚持标准，实事求是，充分发扬民主，要突出实践创

新能力，不得随意降低评选标准，不得弄虚作假。

（二）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，获奖名单应事先在全院

范围内公示。

（三）评选工作由各系及院团委负责实施，学工部复审，学

院主管领导审批。

（四）三好学生的比例为学生总数的 5%。

（五）优秀学生干部的比例为学生总数的 4%(其中，学工部

评选比例为 3%，团委评选比列为 1%)。

（六）评选时间为每年 10 月份。

三、奖励办法

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由学院颁发荣誉证书。

四、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以前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

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由学工部负责解释。


